
上海中医药大学干部教育培训 

学时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推进干

部教育培训工作科学化、制度化，按照中央、上海市、市教

卫工作党委提出的干部教育培训学时要求，结合我校干部教

育培训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对象为《上海中医药大学 2019-2022

干部教育培训规划》中所列的人员： 

（一）学校中层干部； 

（二）年轻干部：纳入“远志计划”培养的干部； 

（三）党务干部：党支部书记（党支部书记中的中层干

部参照学校中层干部考核）、专职组织员、专职党务干部（学

校党委工作部门的行政管理岗干部）； 

（四）科级管理干部：除列入“远志计划”、专职组织

员、专职党务干部以外，其他科级干部鼓励以选学方式参加

学习，记录学时； 

（五）团学干部：教职工参照党务干部考核，大学生骨

干按照团中央有关要求考核； 



（六）专业技术人员：包括新进教师（当年度新进校工

作的教职工）、骨干教师（纳入杏林青年学者、杏林学者、

杏林团队，杏林传承型人才等中青年人才）、高层次人才（学

校“创新团队”骨干）； 

（七）思政工作队伍：包括辅导员和思政理论课教师； 

（八）海外归国人员：每年由党委教师工作部确定纳入

当年培训考核的名单； 

（九）党外骨干教师：每年由党委统战部确定纳入当年

培训考核的名单。 

第二章 学时计算 

第三条干部参加教育培训以学时作为考核计算单位，脱

产培训按 1天 8学时、半天 4学时折算，采取按年度计量考

核的办法，根据干部实际参加教育培训情况累计学时数量。 

第四条计算指标包括脱产培训和网络培训两部分。其

中，中层干部脱产培训学时为每 5 年累计 3 个月或者 550 学

时以上，即平均每年累计不少于 110 学时；科级及以下干部

每年累计不少于 90 个学时；专业技术人员（《规划》中教

师队伍教育培训体系中所列各类对象）不少于 90 学时；党

务干部（团学干部中的教职工参照党务干部执行）不少于 40

学时。网络培训学时每人每年不低于 50学时。 

第五条 不计入脱产培训学时的情况：学历教育，干部

自学，一般性工作会议和集中传达学习文件材料。 



第六条脱产培训主要指干部经组织选调，离开工作岗位

参加的集中教育培训，校院两级单位组织的经认可的专题讲

座可以计入脱产培训学时,分一类、二类、三类学时。 

（一）一类学时，累计不少于总学时的 50% 

1.参加校级以上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会主

义学院以及干部教育培训管理部门认可的其他培训机构举

办的各类理论教育、党性教育、专业化能力培训和知识培训；

参加由上级业务归口部门举办的理论知识、业务知识和技能

提升培训。 

2.参加或列席学校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 

3.参加学校党委、党校（分党校）及其他党委工作部门、

所在直属党组织或党支部组织的专题培训班或专题讲座。 

（二）二类学时，累计每年最高不超过总学时的 30% 

参加本校教学、科研、管理部门及各二级单位组织的提

升干部专业化能力、拓宽基础知识的专题培训或专题讲座。 

（三）三类学时，累计每年最高不超过总学时数的 20% 

1.鼓励干部开展工作研究。以第一作者撰写党建、思政、

教育管理类论文在省级以上核心刊物发表，每篇记 8 学时；

非核心刊物上发表，每篇记 4学时。参加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会、党建研究会论文交流获奖，或主持思政、党建、教育管

理相关研究课题（或带课题的人才项目）按期结项，或课题

研究成果获奖，校级以上每篇（每项）记 8 学时，校级每篇



（每项）记 4 学时。每年累计最高不超过 16 学时或总学时

的 20%。 

2.鼓励干部开设干部教育培训课程。承担教学授课任务

的干部，给予双倍计算培训学时。每年累计最高不超过 16

学时或总学时的 20%。 

第七条网络培训是指干部参加网络在线学习平台的学

习。网络培训学时不计入脱产培训学时，单独核定。 

第八条关于干部参加网络学习的学时认定。科级及以上

党政管理干部需参加“上海干部在线学习”并于每年规定时

限内修满 50 学时。未纳入“上海干部在线学习”的人员可

利用“学习强国”平台或其他经认定的网络学习平台开展学

习。 

第三章 组织管理 

第九条干部脱产培训学时认定由各直属党组织负责，干

部参加教育培训的学时认定和统计要坚持实事求是、依据充

分的原则，不可弄虚作假。 

学时登记以个人申报、结业证书、学时证明、培训通知、

考勤记录、考试成绩单等为依据，实行分类、逐人、逐次计

算。建立干部教育培训学时登记信息化平台，将参训信息录

入其个人信息系统，每年 12 月底前按干部管理权限进行审

核备案，存入干部本人教育培训学时档案。 

第四章 结果运用 



第十条建立健全干部教育培训考核管理制度，将干部教

育培训情况与各二级单位领导班子、干部个人年度考核和绩

效考核挂钩，纳入党建工作重点检查督办事项，纳入党组织

书记党建述职评议的重要内容，确保干部教育培训成为硬指

标。 

第十一条干部教育培训学时完成情况记入干部学习培

训档案，作为二级单位领导班子和干部个人年度考核评先选

优的重要依据之一。 

第十二条各二级单位未完成年度教育培训任务的干部

超过四分之一的，领导班子的年度绩效和主要负责人年度考

核不能评定为优秀等次；干部个人培训学时达不到规定学时

要求的，当年年度考核不能评定为优秀等次。 

第十三条成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领导小组，不定期对各

单位开展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情况进行指导、督促和检查，对

不按要求开展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学时管理工作的，在一定范

围内进行通报；情节严重的，严肃进行问责。对在学时登记

过程中违反纪律、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取消登记，并视

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四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印发前各单位干部

参加的学习培训可按本办法计算学时。 

第十五条本办法由干部教育培训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

释。 


